105年度「充實農產品共同運銷或直銷設備（施）」計畫案
以下為研提計畫

1、 注意事項

1. 依縣府提送計畫的時程送件。

2. 請依其業務屬性及營運需求擇一提出共同運銷或直銷計畫。
3. 申請單位審慎評估實際需求及瞭解設備價格與規格，避免提送後變更、修正。

4. 為達資源有效分配，以近3年內未受農糧署補助購置農產運銷設施(備)列入優先輔導對象，另囿於年度預算有限，本案單一農民團體最高補助50萬元。

5. 申請設備為2項以上者，請依需求性依序排列。

6. 另申請補助項目(選果機除外)倘與近3年受農糧署補助項目相同者，請改為其他需求設備或詳細敘明需求原因。

2、 應備文件：

1. 營運需求表正本。
2. 近3年考評成績均達乙等(70分)以上證明文件。
3. 近3年運銷實績(蔬果之平均共同運銷量及直銷量達500公噸，切花120萬支或盆花6萬盆之基準量)佐證資料。
4. 決議同意購置與共同使用申請補助設施(備)之會議紀錄等。
5. 合作社(場)另應檢附民間團體申請補助說明書及該團體理、監事名冊。
6. 申請固定設施補助案件，興建所需土地應為農民團體所有，並檢具土地及建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(包括近3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、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同意函及建築使用證明)等。
3、 檢附農民團體申請農產運銷加工設施(備)營運需求表、民間團體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所屬機關申請補助說明書格式(含範例)等文件各1份。

※附加檔案資料包含：

1.
農民團體申請農產運銷加工設施補助審查原則及作業規範。

2.
農產運銷及加工設施(備)營運需求表格式。

3.
民間團體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所屬機關申請補助說明書格式（含範例）。

4.
決議同意購置與共同使用申請補助設施（備）之會議紀錄參考範例。

5.
運銷量統計文件參考範例。

6.
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參考範例。

7.
直銷量統計表證明書參考格式。

8.
考評成績文件參考範例。
